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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身后事”生命教育仍是关键一“课”

从“小众话题”到全民热议，从民间萌芽到写进
法律，“生前预嘱”一路走来，饱经风雨。新快报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生前预嘱”如何落地，还面临着不
少现实问题。“目前医院基本会按照家属意愿执行抢
救方案，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医疗纠纷。”
一位在医疗机构服务多年的前媒体人预判，即使病
人签有“生前预嘱”，也不能百分百杜绝因亲属反对
招致的麻烦，此时医院如何抉择，又由谁来担任推动
和监察生前预嘱执行状况的第三方，都需要在实践
和探索中不断细化，最终形成包括签署规则、临床医
疗、心理救护和安宁疗护等多链条同步运行的完整
机制。

■统筹：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潘芝珍

签过预嘱，是否铁板钉钉不能“毁约”？关

键时刻病人与家属意见不一，医院怎么办？

7月5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法规解读会，首

次对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进行

解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

茂表示，对于“生前预嘱”，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患者是否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

期，并非由患者个人或家属自行判定，而是由

医疗机构作出的专业医学判断。

“生前预嘱”并非不采取医疗措施，而是采

取何种医疗措施，如“采取或不采取插管、心肺

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

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

治疗”等行为。林正茂说，“尊重患者生前预

嘱”重在体现“尊重”，但不等于“一定要按照生

前预嘱来执行”。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医疗措施，应当

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若患者虽立有‘生

前预嘱’，但最后却后悔并进行撤回，医疗机构

就要尊重本人新的意愿。”同时，依照诊疗规范，

近亲属有知情权和是否采取医疗措施的签字

权。若患者家属无法接受“生前预嘱”，而患者

此时已经不能执行签字时，是否采取抢救性措

施，医疗机构还是会采纳患者近亲属的意见。

据了解，为确保生前预嘱真实反映患者的

意愿，新规规定生前预嘱须经公证或者有两名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

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形式上，可采用书面

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

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

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

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

医疗条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将“临终决定权”交还老人，关键是在老人清醒时表达明确的意愿。

图为老人订立遗嘱。 （图文无关）羊晚资料图

法律解读 尊重不等于一定按预嘱执行

■越来越多市民意识到，与其让老人痛苦接受治疗，还不

如以更多安宁疗护让其体面过完余生。

（图文无关）羊城晚报资料图

“生前预嘱”的入法给社会提了个醒，当越

来越多人意识到“只能延缓死亡过程的抢救，除

了增加痛苦和损害尊严，并没有多大意义”时，

慢慢接受了将“临终决定权”提前交由亲属。

社会调查

九成人支持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

“生前预嘱入法后，是不是医疗机构会拿

出一个同一版本？”了解了签订方式，更多人开

始关注预嘱的实际内容。记者了解到，目前国

内流行最广泛的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

协会创办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

个愿望”，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办人罗点

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笑言“不好意思说”已

签署生前预嘱的总人数，“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目前还一直在 5万多人的水平上徘徊。”有 12
年临床从医经验的罗点点说，看过太多生死，

医生最清楚医学的边界，“医疗拉不回来的人

太多了，看到很多病人遭受痛苦但无力回天，

医生也有挫败感和无力感，“这也是我要做生

前预嘱推广的重要原因”。

最初的推广面临极大困难。罗点点曾表

示，第一次就“死亡”做街头调查时，志愿者走

上街头，送上小礼品和问卷，却多被行人冷眼

以待，“有人甚至在看过问卷后撕碎扔到志愿

者脸上。”

但让她“第一高兴”的是，一位晚期癌症的

患者，在病房里看过由“选择与尊严”集体创作，

探讨死亡的一本书后深为所动，特别嘱咐家人

不要对自己“过度医疗”，让她“好好地走”。最

后时刻，老人从容仙去，而她的子女倍觉安慰，

“妈妈没有受那么多罪，很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能否接受“生前预嘱”，罗点点认为最关键的

是推行正确的生命教育。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虽

非万事顺利，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目前已通

过绘本、讲座多种形式，将生命教育推向学校甚

至幼儿园，“花开花落，人来人往，都是自然规律，

我们要在不悲伤的状态下接受死亡概念”。

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生前预嘱”在

深圳的入法，也极大推动了公众对“身后事”的

深度思考，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

人可以坦然面对生死，认为“只能延缓死亡过程

的抢救，除了增加痛苦和损害尊严，并没有多大

意义”，他们更希望实现“生死两相安”。一项由

“沸点视频”发起，题为“你支持全国推广尊重病

人临终决定权吗？”的投票中，1.9万名参与者

中，有95%的网友点亮“支持”，明确“不支持”意

见的仅占3%。

业界说法

“尊严死”还需发展安宁疗护事业

2006年创办“选择与尊严”网站倡导“生前

预嘱”，到16年后深圳立法确定临终决定权交给

本人，这其中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全国政协

召开的一次双周座谈会，记者了解到，该次会议

中首次将“尊严死”和现代缓和医疗及安宁疗护

联系在一起，业内人士指出，从全球化的视点来

看，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算太长，速度也不太慢。

记者了解到，2021年“世界安宁缓和医疗

日”期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发布

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每年有 2000 万人需要

生命末期的安宁疗护，但超过90%的人得不到

妥善的照顾，在痛苦与窘迫中离去。

“在越需要缓和医疗的国家，拥有比例越

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有更多政策支

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一种‘向上爬’的状

态发展安宁疗护事业。”罗点点曾公开表示。

“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的质量和标准紧

密依存。或者说，立下预嘱，就是为了临终前

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宁疗护，而安宁疗护从定义

上已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

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

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

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绝非放弃治疗，更不

等同于“安乐死”。有临床医生提出，“安乐死”

是因为“痛苦”解决“人”，而“安宁疗护”，是为

人“解决”痛苦，通过维护患者生活质量，护其

安详走过最后的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懿春认为，生前预嘱的

存在，能让家属和医生了解病人真实的意愿，

减少医生和家属沟通时的顾虑，避免不必要的

纠纷，从而减少病人在生命临终时因过度医疗

而遭受的创伤。另外也能节约医疗资源，让有

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他也坦言，目

前临床中还很少遇到立下生前预嘱的病人。

在“生命与尊严”网站开设的一堂讲座后附

有一句话——“请记住，讨论和签署‘生前预嘱’

的最好时间不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最好的地点

也不是在医院抢救室或者加强病房。所以，事

先的从容的讨论和研究最好现在就开始。”

生前预嘱入法推动公众
对“身后事”的深度思考


